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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阿尔

茨海默氏病国际组织——阿尔茨海默氏病及有关疾病国际联合会、服务

行会、国际助老会、“提高生活质量”研究所、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

国际长寿中心全球联盟、防止虐待老年人国际网、大不列颠全国妇女理

事会、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寡妇通过民主促进和平组织以及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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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老年妇女与北京：20年之后 

 在 20 年前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中，《北京宣言》承认年龄歧视是造成

妇女赋权和进步障碍的因素之一。《北京行动纲要》中特别提到了老年妇女的贫

困、健康、遭受的暴力、她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的障碍，以及在工作中，

特别是在受武装冲突影响时作为平民群体受到的歧视。其中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以及按年龄分列数据的必要性。在这些方面都建议政府采

取行动，但是依然存在缺口，包括完全忽视寡妇和守寡情况。 

  北京+20审查 

 国际助老会 2010 年对政府实施这些建议的情况进行了审查(作为 2010 年北

京+15 审查的一部分)，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审议国家都没有将老年妇女和人口老

龄化问题作为重要优先事项。 

 五年后，作为《北京行动纲要》实施情况 20 年审查的一部分，联合国妇女

署要求各国政府尽量提供有关老年妇女状况的信息。这次对 131 个会员国的国家

报告进行审议是为了考察各国的实施程度。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歧视影响

老年妇女，而且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了新的有关老年妇女权利的一般性建

议(2010 年第 27 号)，但《北京行动纲要》实施情况 20 年国家审议中几乎都没有

涉及老年女性面临的各种挑战。 

  1995 年以来的成就和挑战 

 仅有 21份报告(占已审议的 131份报告的16%)在审查自身取得的成就和挑战

中特别提到老年妇女或老龄化问题。所提到的成就包括：提高退休年龄、支持老

年妇女就业、取消养老金的性别差异、制定法律解决多种歧视，以及针对老年妇

女的具体项目。有两份报告承认人口老龄化是个挑战。列出的其他挑战包括老年

女性的贫困、养老金低于男性以及基于性别和老龄的多种歧视。 

  自 2009年起在 12个领域的实施情况 

 A. 妇女与贫困  

 三十三份报告承认老年女性经历的特殊贫困。某些国家将老年妇女，特别是

独自生活的单身老年妇女确定为风险最大的贫困人群。其他国家提供的数据显

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贫困率差异在 65 岁以上年龄组最大。给出的最常见原因

是由于工作经历中的性别不平等导致养老金较低。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采取社会

保障政策解决这种性别不平等，这与《北京行动纲要》中的建议(58 o)相符。 

 B. 妇女的教育和培训 

 只有一个国家介绍了老年妇女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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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妇女与健康  

 《北京行动纲要》承认老年妇女有特定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问题，并指出这

些问题往往未得到适当解决(95)。然而，这些报告中只有三份审查了所提到的更

年期问题，只有一份审议了 50 岁以上妇女使用避孕方法的问题。《北京行动纲要》

还规定，随着预期寿命增加，需要特别关注老年妇女的健康问题(101)。十二份报

告提高了癌症筛查计划将某些老年妇女纳入筛查范围但依然有年龄上限。只有二

份报告提到妇女在老年期的其他具体健康问题，一份报告提到骨质疏松，另一份

报告称老年女性与男性相比受伤和因摔伤住院的几率更大。没有报告提到老年妇

女经历的痴呆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D.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北京行动纲要》承认老年妇女更易受到暴力侵害(116)。十三份报告承认妇

女在老年期有遭受暴力的风险，但仅有二份报告提到了特别影响老年妇女的具体

暴力形式：药物滥用和与巫术相关的谋杀。没有任何报告提到老年妇女在不同的

护理和供养环境下可能遭受的暴力，也没有提到忽视、经济剥削和虐待。 

 E. 妇女与武装冲突 

 一份报告引用了一项有关在国内流离失所和受冲突影响的妇女的研究，该研

究以老年妇女为重点。另一份报告称有关寻求庇护者的数据已按年龄和性别分

列。 

 F. 妇女与经济 

 《北京行动纲要》建议政府实施支持计划帮助老年妇女自力更生(175 d)并解

决工作场所的歧视问题，特别是对老年女工的歧视(178 c)。十七份报告谈到老年

女性的就业和她们面临的障碍。一份报告谈到老年妇女肩负的无偿看护工作负

担，另一份报告称老年女性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下承担的额外工作使其过早衰老。

一个国家报告称性别收入差距随年龄增加而增加，60-70 岁年龄段的收入差距最

大。该报告称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不清楚，特别是考虑到该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比

男性高时更令人费解。二份报告提到了退休年龄差距。 

 G. 执政和决策中的妇女 

 一个国家提供了有关按年龄分列的参与决策情况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制

宪会议选举的最年长女性为 66 岁。最年长男性为 80 岁。 

 H. 妇女进步的制度机制 

 三份报告提到了老年妇女。一份报告提到新婚姻法规定在男女之间分配养老

金福利。第二份报告提到了一项有关老年妇女在劳动力市场活跃情况的欧洲联盟

部长级研讨会。第三份报告中包括政府资助的有关老年妇女所面临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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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妇女人权 

 三份审议的报告提到老年妇女，二份报告涉及禁止以年龄和性别为理由实施

多种歧视的法律。一份报告指出设置了机构对老年妇女(老年男性)护理标准进行

规范。 

 J. 妇女与媒体 

 两份报告讨论了老年妇女在媒体中的负面形象：一份报告描述的一个项目旨

在打破以年轻为标准的陈旧审美观，以提高女性的自尊，无论年龄如何。另一份

报告承认女性的形象往往受到侮辱，很少将老年妇女作为单独的人群进行数据收

集或分析。 

 K. 妇女与环境 

 没有任何报告提到老年妇女。 

 L. 女童  

 一份报告提到儿童通常与老年人之间的隔代活动。 

  第 3节. 统计数据 

 按年龄分列的有关老年妇女的数据在不同的报告之间差别很大。虽然十一份

报告提供了老年妇女贫困率或贫困风险的分列数据，但是缺少关于 65 岁以上按

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八份报告称其有关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数据的年龄上限

是 74 岁。 

  第 4节. 未来的优先事项 

 审议的两份报告将人口老龄化确定为未来的优先事项。三份报告承认需要在

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时考虑妇女的多样性问题(包括基于年龄的多样性)。四份报告

称提供社会保障确保老年女性的收入是优先考虑事项。个别报告将老年妇女的社

会融合、就业、卫生、健康和农村交通运输作为优先考虑事项。 

  结论 

 在这些审议中，老年妇女获得明显关注的几个领域与贫困和就业壁垒有关。

关于她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老年妇女在其他的 10 个领域中几乎被忽略。她们的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已几乎被忽略，没有任何报告承认她们在不同的生活情况中遭

遇的暴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老年妇女面临的交叉歧视偶尔被提及：需要打破以年轻为标准的审美观，防

止严重的药物滥用。然而，这些 20 年审议文件表明，妇女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依

然被认为不太重要，不太平等，不太值得尊重，不足以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而且认为老年阶段基于性别的歧视不太有害或不太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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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下一个 5年 

 在整个生命周期遭受基于性别的歧视，再加上老年阶段遭受歧视，除非得到

有明确的解决，否则会对妇女的生活产生毁灭性影响。1995 年的《北京行动纲要》

建议采取行动保障老年妇女的收入安全、健康、财产权、不受歧视地就业以及收

集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这些建议必须得到落实。 

 必须解决在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建议方面的差距，尤其是以下方面： 

 老年妇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人权 

 消除妇女整个工作寿命(包括老年期)期间的性别收入差距 

 对妇女在一生(包括老年期)中所做的无偿护理及其他工作进行补偿 

 防止妇女在老年期遭受暴力并提供救济 

 通过媒体宣传，改变负面评价和贬损老年妇女形象的社会习俗 

 解决交叉歧视问题，特别是基于年龄和婚姻状态的交叉歧视 

 解决武装冲突及其他风险状况对老年妇女的影响 

 确保老年妇女不受歧视地取得各种服务，包括终身教育和培训以及交通

和金融服务 

 确保老年妇女参与决策过程 

 使老年妇女有尊严地自立生活，在身体或精神的任何阶段都能不断实现

个人发展。 

 


